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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 送：黄腾辉 董事长  

古典玫瑰园中国控股公司（Rose House China Holdings Co., Ltd） 
上海古典玫瑰园餐饮有限公司 
上海古典玫瑰园管理顧問有限公司 
上海正大廣場 (上海帝泰發展有限公司)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上海古典月季餐饮有限公司： 

上海市君成律师事务所蒋琛琦律师，曾于 2009 年 11 月接受黄腾

辉先生、古典玫瑰园中国控股公司（Rose House China Holdings Co., 
Ltd）、及其所属上海古典玫瑰园餐饮有限公司和上海古典玫瑰园管理

顾问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委托人”）的共同委托，就有关上海古典月季餐

饮有限公司擅用“古典玫瑰园”等注册商标、冒用“古典玫瑰园”商

号名义，在中国大陆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，向贵司发送律师函件，要

求贵公司禁止冒用“古典玫瑰园”名义对外进行宣传、招募及经营。 
近日，我委托人再次发现贵公司在未经我委托人许可，擅自冒用

“古典玫瑰园”的注册商标及商号，以预收服务及销售款项的方式，

向不特定消费者销售金额不菲的所谓“加值卡”、“储值卡”、“会员卡”

等不正当竞争的经营行为，且该些“加值卡”上印有的画作、图案、

纹饰也均由我委托人黄腾辉先生创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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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委托人作为“古典玫瑰园”注册商标的权利人、商号使用人以

及相关画作的著作权人，从未授权贵公司以“古典玫瑰园”名义，向消

费者销售“加值卡”，也未同意将该些画作印刷在“加值卡”上用以经

营营利。 
 
本律师认为，贵公司的上述行为，已经违反相关法律规定，且严

重侵犯了我委托人的商标专用权、商号使用权及著作权，并造成我委

托人巨大的经济损失。上述行为不但构成不正当竞争，而且构成商标

侵权及著作权侵权。 
贵公司的上述行为，不但我委托人从不知情，更未经我委托人同

意和认可。因此，贵公司擅自销售“加值卡”等行为，不仅应当自行

向消费者承担“加值卡”金额所对应的债务，还应当向我委托人赔偿

相应的损失。 
 
本律师现经委托人授权，特此函告贵公司，提出如下要求： 
1. 贵公司应立即停止以“古典玫瑰园”商标、商号名义销售“加

值卡”的行为； 

2. 贵公司应将持卡消费者的“加值卡”，尽速更换成为不含“古典

玫瑰园”字样及黄腾辉先生创作图案的“加值卡”，或者按照消费者的

要求办理退卡手续。 
3. 贵公司就上述销售“加值卡”的行为，应於七日內登报向我委

托人赔礼道歉。 
 
若贵公司在接函后仍对上述侵权行为拒不改正，我委托人已授权

本律师将依法向工商行政主管机关进行举报，并向贵公司依法提起诉

讼、主张权利，并向贵公司索赔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。 
 
 
顺 致 

商祺！ 
 
 
 

蒋琛琦 律师 
上海市君成律师事务所 

二〇一〇年八月九日 


